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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臺北市各區公所推行睦鄰互助及守望相助工作實施要點。 

二、目的：為增進鄰居間相互認識，促進情感交流，透過睦鄰互助聯誼活動之辦 

          理，啟發鄰里意識，並結合地方資源，發揮睦鄰互助功能，達到守望 

          相助之目的。 

三、權責分工： 

   (一)本府民政局：督導各區執行情形，並視需要隨時派員訪視各里辦理情形。 

   (二)本市各區公所：訂定區實施計畫，並派員督導各里辦公處辦理情形。 

   (三)本市各里辦公處：擬訂里執行計畫辦理睦鄰互助聯誼活動。 

四、推行方式： 

(一)區公所應於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擬妥輔導各里辦公處辦理睦鄰互助聯誼活 

       動實施計畫，函送民政局備查。 

(二)本項活動以里為單位，配合地方特性與里內市民之需要確實規劃辦理。 

(三)各里辦公處應依據區公所所訂定之實施計畫，邀請鄰長、學校、社區、 

       社團及地方熱心人士等人員，共同研商活動項目後，擬訂執行計畫送區公 

       所備查，並將該計畫上網公告。 

(四)各里於規劃活動內容時，應先行瞭解里民之興趣及意願，促使里內家家戶 

       戶樂於參與，以培養里鄰、社區共同意識。 

(五)活動項目以下列各項為原則： 

1. 康樂聯誼。 

2. 趣味競賽。 

3. 民俗技藝表演或競賽。 

4. 園遊會。 

5. 親子活動。 

6. 鄉土藝術表演或競賽。 

7. 體育活動。 

8. 跳蚤市場等環保資源回收或環境清潔活動。 

9. 技藝研習活動。 

10.其他能增進區民情感，公共利益之正當活動。 

(六)各里辦理之活動，如為康樂活動，應由里民參與表演為原則，避免聘請 



       里外職業人士表演。 

(七)各區公所應協調轄內各單位，對各里辦理時所需人力、器材等予以充 

       分支援與協助。 

(八)補助費申請與核銷之流程：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補助費，每里每年補助

新臺幣(下同)6萬元整。另以4,000戶或1萬人為指標，每超過1項指標之里

各增加1,500元，並以100戶或250人為一級距，每增加1個級距再增加 

1,500元。里辦公處提出經里鄰工作會報審議通過之計畫並附領據，由區 

       公所備查後核撥經費；活動結束後里辦公處須將附活動照片之成果報告表 

       、費用明細及單據等原始憑證送區公所核銷。 

五、督導：各里辦理活動期間，區公所應派員督導，但參訪活動不在此限；民政 

      局並得視需要派員前往訪視，以瞭解實際辦理成果。區公所督導人員 

      應填報「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情形紀錄表」(如附表)。 

六、本府及各區公所辦理是項活動所需經費，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附表 

臺北市  區   里    年度推行睦鄰互助聯誼活動情形紀錄表 

活動時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至 
午      時      分               午      時      分 

活動地點  活動名稱  

項目 內容 

活動辦理項目 
□康樂聯誼       □趣味競賽        □親子活動        □園遊會       □體育活動    

□民俗技藝表演或競賽  □鄉土藝術表演或競賽  □跳蚤市場等環保資源回收或環境清潔活動   

□其他能增進區民情感，公共利益之正當活動    □其他:                  

活動辦理場次及 

參與人數 
1.本年度截至目前共辦理活動場次         場 
2.本次活動參與人數         人 

活動辦理場地 
□公園        □公民會館        □活動中心        □里民活動場所 

□本府轄管場地                  □其他                   

活動內容之規劃及 

民眾參與情形 
規劃提高民眾參與之意願，提升里鄰、社區等共同意識之活動項目 

是 否 

  

活動辦理過程 
辦理活動過程中，是否有行政機關、單位辦理宣導或其他協處事項 
(敘明)                     

是 否 

  

行政配合事項 

1.活動規劃、申請及執行經費是否按相關規定辦理  是□ 否□ 
2.活動前辦理維護安全檢查工作事項(含車輛安全檢查等) 是□ 否□ 
3.申辦公共場所或舉辦各類活動投保責任保險(含人身保險等) 是□ 否□ 
4.配合宣導本府重大政策事項 是□ 否□ 
5.其他:                  

其他事項 

1.機關人員或民意代表出席活動現場:                 
 
2.各里分享經驗之交流:                 
 
3.其他:                 

督導人員簽名 

 
備註或 

其他建議 
 

民政課承辦人 民政課長 主任祕書 副區長 區長 

     

備註：一、本表由區公所督導人員填寫，並於活動結束後一週內簽陳區長核閱後送交民政課備查留存。 

      二、本表正本由民政課留存並以作為查核之參考依據，另送影本由里幹事存參。 

 


